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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投标人资格文件 
3.1 投标人必须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

二十二条之规定 
1）信阳市政府采购供应商信用承诺函 

 致（信阳艺术职业学院）：   

单位名称（自然人姓名）：江苏贝瑞斯教学用品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身份证号码）：91320803MA22QHT3XE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杨桂萍    

联系地址和电话：淮安市淮安区山阳街道兴  

为维护公平、公正、公开的政府采购市场秩序，树立诚实守信的政府采购供应

商形象，我单位（本人）自愿作出以下承诺： 

一、我单位（本人）自愿参加本次政府采购活动，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

政府采购法》及相关法律法规，依法诚信经营，无条件遵守本次政府采购活动的各

项规定。我单位（本人）郑重承诺，我单位（本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

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和采购文件、本承诺书的条件： 

（一）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二）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三）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四）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五）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六）未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或者严重违法失信名单、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

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 

（七） 未曾作出虚假采购承诺； 

（八） 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我单位（本人）保证上述承诺事项的真实性。如有弄虚作假或其他违法违规行为，

自愿按照规定将违背承诺行为作为失信行为记录到社会信用信息平台，并视同为“提

供虚假材料谋取中标、成交”按照《政府采购法》第七十七、七十九条规定，处以

采购金额千分之五以上千分之十以下的罚款，列入不良行为记录名单，在一至三年

内禁止参加政府采购活动，有违法所得的，并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由市

场监管部门吊销营业执照；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给他人造成损失的，

并应依照有关民事法律规定承担民事责任。  

 

供应商（印章）：江苏贝瑞斯教学用品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本人、或授权代表(签字或印章)： 

日期：2023 年 9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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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提供 2022 年度

审计报告，若企业成立年份不足，则需提供开户行资信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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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结合项目采购内容，默认履行合同的法定营业执照、资质证

书） 
具备履行政府采购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承诺书 

致： （信阳艺术职业学院） ： 

（江苏贝瑞斯教学用品有限公司）于  2020  年  10  月  20  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境内（淮安市淮安区山阳街道兴桥中 合法注册并经营，本公司郑重

承诺，具有履行本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供应商名称：江苏贝瑞斯教学用品有限公司（加盖单位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被授权人：                   （签字或盖章） 

    日 期：2023 年 9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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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提供投标企业 

2023 年 1 月 1 日以来三个月的依法缴纳税收的证明材料、2023

年 1 月 1 日以来三个月的依法缴纳社会保障金的证明材料） 
依法缴纳税收的证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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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参加政府采购活动近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

录（提供书面声明，企业自证） 

致：信阳艺术职业学院 

我单位参与贵单位组织的 （信阳艺术职业学院宿舍生活设施采购项目（采购项

目编号：信财公开招标-2023-89））  的投标，我单位郑重声明：我单位三年内无重

大违法活动记录，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规定的供应商资格条件，我方

对此声明负全部法律责任。 

特此声明。 
  

  

声明单位：江苏贝瑞斯教学用品有限公司（单位公章） 

授权代表：                       （签字或盖章） 

日期：2023 年 9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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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法定代表人为同一个人的两个及两个以上法人，母

公司、全资子公司及其控股公司，不得同时投标 

致：信阳艺术职业学院 

我单位参与贵单位组织的 （信阳艺术职业学院宿舍生活设施采购项目（采购项

目编号：信财公开招标-2023-89））  的投标，我单位郑重声明：我单位不存在法定

代表人为同一个人的两个及两个以上法人，母公司、全资子公司及其控股公司的投标

人同时参加本项目投标，我方对此声明负全部法律责任。 

特此声明。 
  

  

声明单位：江苏贝瑞斯教学用品有限公司（单位公章） 

授权代表：                       （签字或盖章） 

日期：2023 年 9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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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根据《关于在政府采购活动中查询及使用信用记录
有关问题的通知》（财库【2016】125 号）的规定，对列
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政府采购严
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的供应商，拒绝参与本项目政

府采购活动；供应商应通过“信用中国”网站
（www.creditchina.gov.cn）查询“失信被执行人”、“重
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和“经营异常名录信息查询”，
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查询“政府采购
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渠道查询自身信用记录，

提供查询网页截图加盖单位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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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致：信阳艺术职业学院 
  

    作为参加贵公司组织的（项目名称：信阳艺术职业学院宿舍生活设施采购项目）

（项目编号：信财公开招标-2023-89）的投标单位，本公司承诺非联合体投标。 

  

特此声明。 
  

  

单位名称：  江苏贝瑞斯教学用品有限公司（单位公章） 

授权代表：                             （签字或盖章） 

日期：   2023 年 9 月 5 日                    

 
 

 

 

 

 

 

 

 

 

 

 

 

 

 

 

 

 

 

 

 

 

 

 

 

 

 

 

 


